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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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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3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05109829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原函1份(109829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釋示有關「教師待遇條例施行後中小學教師取

得較高學歷改敘」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相關疑義一案，復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嘉義縣政府105年3月3日府人任字第1050040088號函副

本辦理。

二、旨揭教育部函釋略以：

(一)中小學教師未經學校同意自行前往進修於本條例施行後

始取得較高學歷者，不得依本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辦

理改敘；中小學教師未經服務學校同意自行前往進修，

並於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學位者，得依本條例第10條第2

項規定適用施行前規定辦理改敘。

(二)按本條例第10條中小學教師在職期間經服務學校或主管

機關同意進修、研究取得較高學歷改敘之規定，不以事

前同意為限，惟改敘時應已取得同意。又本條例第10條

第2項規定，本條例施行前業經服務學校書面核准進修

學位者，得適用施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。爰教師自行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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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進修，於本條例施行後始取得學校同意者，尚不得依

上開規定辦理改敘。

(三)本條例施行後，學校或主管機關辦理改敘時，是否應重

新審查其任職年資資料或逕依現支薪級提敘，及發現誤

核薪級時，由學校或主管機關秉權責辦理；另如發現原

敘薪級有誤，依教育部96年5月30日台人(一)字第09600

71229號函及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(四)中小學教師現敘薪點高於新學歷最高本薪薪點時，依本

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仍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本

薪之限制。

三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政府教

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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